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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名稱：114年雲林縣宗教團體淨化空品新購環保禮炮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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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 

雲林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推動宗教禮俗活動減少燃放鞭炮，降低環

境污染，鼓勵宗教團體使用環保禮炮機取代傳統鞭炮，爰擬訂本計畫。 

貳、計畫內容 

一、執行單位：雲林縣政府民政處。 

二、工作重點：補助已登記有案之宗教團體或寺廟充實購置環保禮炮機。 

三、補助對象： 

(一) 本縣登記有案之宗教團體或寺廟。 

(二) 以未獲本府補助環保禮炮機之寺廟或宗教團體，得優先補助。 

四、經費來源及標準： 

(一) 本縣空氣汙染防制基金經費新臺幣 150萬元整。 

(二) 每一團體以補助國產禮炮機 1部為原則。 

(三) 原則補助購置禮炮機 50%經費，最高補助新臺幣 3萬元。 

五、申請方式： 

(一)申請單位應於購買前提出補助申請書(附件 1)，檢附切結書(附件

2)、經費概算表(附件 3)或估價單、寺廟登記證或法人登記證影

本，郵遞或親送本府（民政處-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），

郵遞信封上註明「雲林縣宗教團體淨化空品購置環保禮炮機補助

計畫」。 

(二)本府於受理申請單位之補助文件後隨即進行審查，經審核符合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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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規定後，函覆申請人，始得購置。 

(三)申請單位於收到本府核准函後，購買後檢具下列文件辦理補助經

費撥付作業： 

1.購置證明文件(附件 4，若原始憑證正本有報稅需求，請就補助

及非補助部分別開立發票或收據)。 

2.補助款領據(附件 5)。 

3.宗教團體撥款帳戶影本（皆須加蓋與正本相符印，及加蓋本府備

查之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）。 

4.標示有「雲林縣空污基金補助」字樣之環保禮炮機照片及產品安

全證明文件（如檢（送）驗合格證明、零件證明、意外險投保證

明、防爆裝置、廠商產品使用安全切結書等）。 

(四)前項第 3、4款文件如以影本代替者，須註記與正本相符字樣，及

加蓋本府備查之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。 
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申請本計畫補助後，本府得派員前往實地查核，經查有與原核定

申請書內容不符，或所提申請書內容不實，不予補助；如已撥款

並應追回補助款。 

(二)申請案件經查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，不予補助： 

1.申請之文件有隱匿、虛偽或偽造變造等不實情事。 

2.申請單位資格不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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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發票或收據之日期非於補助期間。 

4.申請日期超過補助期間。 

5.經查證有轉賣或逕行退換補助產品之情事。  

6.預算將用罄並經本府公告終止補助。 

7.上級機關尚未核撥補助款前。 

8.未協助配合本府現場查驗或實地抽查。 

9.同一申請補助案件已重複申請其他機關補助。 

(三)請領補助款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

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須負相關責任。 

(四)為辦理本計畫補助事項，於必要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使用申

請單位相關資料，並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 

(五)申請單位使用環保禮炮時，應進行自主管理，並配合雲林縣環境

保護局 107年 8月 6日府環空二字第 1070540784號函公告規定，

於各類噪音管制區內，學校、圖書館及醫療機構其周圍五十公尺

範圍內，全日不得從事施放高空煙火、一般爆竹煙火及擴音設施

從事神壇、廟會、婚喪等民俗活動。另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

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不得燃放爆竹及使用擴音設施從事神壇、廟

會、婚喪等民俗活動。 

(六)所購置環保禮炮機應參考消費者保護法第 4條及第 7 條相關規

定，環保禮炮機購置以臺灣製為主，另設備應有防爆裝置或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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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裝置。 

(七)購置之環保禮炮機須標註「雲林縣空污基金補助」字樣。 

(八)視補助款支用情形公告停止受理申請補助。 

七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執行情形補充或修改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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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宗教團體淨化空品新購環保禮炮機補助計畫 

申請書 
 

申請序號(審核單位填)：               
 

一、基本資料 

申
請
單
位 

宗教團體名稱 

(須與登記證全銜相同) 
 負責人  

登記字號 

(請附證明文件) 
 

地址  
郵遞 

區號 
 

聯絡人/職稱  電話/手機  

傳真  E-mail  

申
請
文
件 

項目 
檢附資料 複審 

是 否 是 否 

1.申請書 □ □ □ □ 

2.申請切結書 □ □ □ □ 

3.寺廟登記證或法人登記證影本 □ □ □ □ 

4.經費概算表或估價單 □ □ □ □ 

經
費
概
算 

計畫經費總額(元) 
申請補助經費總額

(元) 
自籌經費總額(元) 申請補助百分比 

    

申請單位(加蓋宗教團體印章)： 

 

負責人簽章：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申請單位對本計畫內容均已瞭解並同意依規定辦理。 
二、申請單位經確認內容屬實無誤，符合相關法律規範，如有造假，願放棄補助款之申請，

並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三、申請單位一旦申請核准補助款項後，同意配合現場查核作業，並提供照片等資料，供

雲林縣政府辦理相關統計、低碳成果公開展示或宣傳推廣使用。 
四、為辦理補助，於必要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使用申請者相關資料。依個人資料保護

法、營業秘密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本人已確實詳閱上述之同意內容，並且同意提供
相關資料以供本府使用。 

五、年度經費用罄後提出申請者，本府檢還申請表件，俟上級機關核撥補助款後再予受理
補助申請。 

六、補助經費以 50%為原則，每一宗教團體補助一部並以新臺幣 3萬元為上限。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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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原留印鑑用印處) 

  

 

  雲林縣宗教團體淨化空品新購環保禮炮機補助計畫 

切結書 

 

 

（宗教團體名稱）             (立切結書人）所填具之「雲林縣宗

教團體淨化空品購置環保禮炮機補助計畫」及其他檢附文件，絕無隱匿、虛

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，且同一計畫未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，如有虛偽不實，

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繳回全部或一部分補助款，絕無異議。 

    此致 

雲林縣政府 

 

 

 

 

申請單位(加蓋宗教團體圖記)： 

負責人簽章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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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宗教團體淨化空品新購環保禮炮機補助計畫 

經費概算表 

項次 項            目 數量 
單價

(元) 

總價

(元) 
備  註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 合計     

備註 
1. 申請縣政府補助外，不足經費由本宮自行籌措辦理。 

2. 以上經費得相互勻支流用。 

承辦人︰                 財務（會計）︰              負責人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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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宗教團體名稱) 

「雲林縣宗教團體淨化空品新購環保禮炮機補助計畫」 

支 出 憑 證 黏 存 單  
所屬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黏貼單據      張 

計畫或活動名稱：「114 年雲林縣宗教團體淨化空品新購環保禮炮機補助計畫」 

受補助單位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(宗教團體名稱) 

傳票 
(付款 
憑單) 
編號 

 

用途摘要 「雲林縣宗教團體淨化空品購置環保禮炮機補助計畫」補助款 

用途別科目     

金 額 

十 億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

          

承 辦 人 會 計 單 位 負 責 人 

   

----------------憑-------證-------黏-------貼-------線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

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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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原留印鑑用印處) 

  

 

 領款收據 

    茲向雲林縣政府領到補助「114年雲林縣宗教團體淨化空品

新購環保禮炮機補助計畫」經費新臺幣      萬     仟    佰    

拾    元整，特立領據為憑。 

此 致 

雲林縣政府 

 

領款單位：______________  （加蓋寺廟圖記） 

統一編號：  

地 址：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財務會計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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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(單位)聲明書 

填報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 申請人(寺廟負責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新購環保禮炮機補助案 

茲向雲林縣政府民政處聲明如下： 

1、本申請人(單位)是否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、第 3條所

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? 

□是，申請人為公職人員，職稱:_______________；或申請人為公職人

員之關係人。 

□否，非屬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。 

2、受理申請單位□是□否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。 

★ 前 2 選項皆勾選「是」者，除「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」(公
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但書)及「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」

(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款)之案件類型外，其餘應填

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

表」，未揭露者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將處以

罰鍰。(相關法條請參閱揭露表) 

       此致  

雲林縣政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(單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（申請人屬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，請一併由該「事業法人團體」及「負責人」

蓋章） 

 

 

 

 

 

單位印信 

 


